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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債務⼈聲請清算流程說明
資料來源：林⾔丞 / 繪圖：Yen

⼀、聲請清算（⾒圖1）

當債務⼈⾃⾏決定向法院聲請清算，並經過前置協商不成後[1]，後續要進⾏的清算程序步驟⼤略如下：

（⼀）聲請清算要準備的⽂件

與聲請更⽣程序⼀樣，債務⼈除了要先繳納新臺幣（下同）1,000元的聲請費[2]、清算聲請狀（司法院網站
有範本[3]），還要提出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及債權⼈、債務⼈清冊[4]，並說明聲請清算前2年的財產及收⼊
狀況[5]，附上證據證明聲請清算前2年確實⼊不敷出，完全無法清償債務。

（⼆）財產成為「清算財團」分配給債主

債務⼈名下若有財產，必須將財產提出⾄法院成為「清算財團」[6]，供分配給債權⼈。

常⾒債務⼈的財產為保險解約⾦或保單價值準備⾦，有些債務⼈之前投保的保險，對於未來⽼年後極為需要，
⽽因為所投保的保險如果有解約⾦或價值準備⾦，法院會強制解約[7]，或不強制解約但須由債務⼈提出與解約
⾦或價值準備⾦等同的⾦額[8]，所以在聲請清算前債務⼈必須特別注意到這點，作為聲請清算的考量。

⼆、法院決定債務⼈免責或不免責

相較於更⽣程序，債務⼈只要履⾏更⽣⽅案按期還款到⼀定程度，沒還完的債務可以⼀筆勾銷，也就是當然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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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9]；但⾛清算程序不⼀定會免責，債務⼈的財產變現分配後，必須再由法院決定結果。

（⼀）免責

所謂免責，意思就是積⽋的債務全部免除不必清償。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法院裁定終⽌或終結清算程序確
定後，原則上應裁定免責[10]。

（⼆）不免責

但消債條例第133條有不免責的規定[11]，條⽂⽩話的意思是，如果債務⼈每⽉收⼊（包含領取政府的各項津
貼補助等）扣除扶養費跟個⼈必要⽀出後還有剩餘，這個剩餘低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的平均剩餘，法院就會裁
定不免責，也就是債務⼈要繼續還款，不會⼀筆勾銷。⽴法⽤意是在防⽌某些債務⼈為了達到免責的⽬的，故
意將⾃⼰收⼊減少後再來聲請清算。

除了避免債務⼈故意減少收⼊，影響債權⼈權利，債務⼈如果有以下8種事實之⼀，法院依照消債條例第134

條也會作不免責裁定[12]：

三、法院裁定免責或不免責之後，還是可能改變

（⼀）裁定免責之後，仍可能撤銷改為不免責

雖然法院作出免責裁定，但如果在1年內發現債務⼈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法獲取免責，法院仍
會依據消債條例第139條將債務⼈的免責裁定撤銷，改為不免責[13]。不過如果法院認為情節輕微，則不會撤
銷[14]。

1. 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免責。
2. 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的財產，或做了其他不利於債權⼈的處分，導致債權⼈受有損害。
3. 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的債務。
4. 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為⽽負債，且因此負債的總額超過聲
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的半數。

5. 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的原因，卻隱瞞與他⼈交易導致他⼈受損害。
6. 明知已有清算原因的事實，在不是出於義務的情形下，對債權⼈中的⼀⼈或數⼈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
讓他們享有特別有利的地位。

7. 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件，導致財產狀況不真確。
8. 故意在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做不實的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消債條例的義務，導致債權⼈受損，或
重⼤延滯程序。



（⼆）不免責之後，還是有機會爭取免責

所謂不免責，並⾮債務⼈必須全部清償債務，於清償⼀定程度後，仍然可以向法院聲請免責：

1. 將差額補⾜，且各債權⼈都得到應受分配額

上⽂有提到，如果債務⼈的收⽀剩餘低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的平均收⽀剩餘，法院會作出不免責的裁定[15]，
不過如果債務⼈針對收⽀剩餘的「差額」，繼續清償補⾜的話（仍然必須依每位債權⼈⽐例補⾜），補⾜後可
以向法院聲請免責[16]。

舉例，清算審理期間債務⼈的收⽀餘額是1萬元，但是聲請清算前2年平均收⽀剩餘為1萬5千元，差額為5千
元，2年合計為12萬元，債務⼈按照法院債權表上各債權⼈應受分配的⽐例、數額，把這12萬元按⽐例向各債
務⼈清償完畢，仍然可以聲請免責。

2. 各債務⼈都受償20%以上

如果債務⼈是因為消債條例第134條的8種事由⽽不免責；或是得到免責裁定後，被法院依消債條例第139條
撤銷免責，改為不免責。因為上⾯2種情況⽽不免責後，債務⼈如果能按照法院債權表上各債權⼈的債權⾦
額，清償每位債權⼈的⽐例都達到20％以上，仍可以向法院聲請免責[17]。

四、免責裁定確定後，記得聲請「復權」

最後附帶補充，法院最初裁定開始進⾏清算程序時，債務⼈的某些權利會暫時遭剝奪[18]，最常⾒的⽐如禁奢
（例如不能搭計程⾞、⾼鐵、不能出國旅遊等[19]）、不能隨意離開居住地、被剝奪成為候選⼈的被選舉
權[20]，或職業限制（例如不能當保險業務員[21]）等。

如果債務⼈獲法院免責裁定確定，或原本不免責嗣後獲得免責裁定確定後，債務⼈要記得接著向法院聲請「復
權」[22]，得到復權的裁定後，整個清算程序就告完整終結了。

註腳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債務⼈對於⾦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或清算前，應向最⼤

債權⾦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
理之調解。」

[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條第1項：「聲請更⽣或清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千元。」[2]

   司法院（2021），《消費者債務清理（更⽣/清算）聲請狀》。[3]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1條第1項：「債務⼈聲請清算時，應提出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債
務⼈清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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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2條第1項：「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得依職權訊問債務⼈、債權⼈及其他關
係⼈，並得定期命債務⼈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

[5]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98條第1項：「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之⼀切財產及將來⾏使之財產請求權。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或終結前，債務⼈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

[6]

   臺灣屏東地⽅法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號⺠事裁定：「國泰⼈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價值準
備⾦4,746元，業經本院通知解約，並將上開⾦額解送到院供全體債權⼈分配。」

[7]

   臺灣⼠林地⽅法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1號⺠事裁定：「查債務⼈於開始清算時，有如附表⼀所⽰
之三商美邦⼈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可供清償，其預估解約⾦為新臺幣（下同）
42,544元，為保障債權⼈之受償權益，並兼顧債務⼈繼續受有上開⼈壽保單之保障，關於債務⼈如附表
⼀所⽰清算財團財產，應以債務⼈提出42,544元以代變價為處分⽅法，堪屬適當。」

[8]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73條第1項：「債務⼈依更⽣條件全部履⾏完畢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已申報
之債權未受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權，均視為消滅。但其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債權⼈之事由者，債務⼈
仍應依更⽣條件負履⾏之責。」

[9]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2條：「法院為終⽌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
除債務⼈之債務。」

[10]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有薪資、執⾏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
⼊，扣除⾃⼰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活費⽤之數額後仍有餘額，⽽普通債權⼈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聲請清算前⼆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活費⽤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但債務⼈證明經普通債權⼈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

[1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4條：「債務⼈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證明
經普通債權⼈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
⼀、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之處分，致債權⼈受有損害。
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
四、聲請清算前⼆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
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開始清算之原因。
五、於清算聲請前⼀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隱瞞其事實，使他⼈與之為交易致⽣損害。
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基於本⼈之義務，⽽以特別利於債權⼈中之⼀⼈或數⼈為⽬的，提供擔
保或消滅債務。
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件之全部或⼀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故意於財產及收⼊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為，致債權⼈受
有損害，或重⼤延滯程序。」

[12]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9條：「⾃法院為免責裁定確定之翌⽇起⼀年內，發⾒債務⼈有虛報債務、隱匿
財產或以不正當⽅法受免責者，法院得依債權⼈之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撤銷免責。但有第⼀百三⼗五條得為
免責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42&flno=8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42&flno=98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TDV,112%252c%25e5%258f%25b8%25e5%259f%25b7%25e6%25b6%2588%25e5%2582%25b5%25e6%25b8%2585%252c10%252c20240614%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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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42&flno=7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42&flno=1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42&flno=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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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消債條例，清算，免責，復權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5條：「債務⼈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全體受償情形
及其他⼀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

[14]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33條。[15]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第1項：「債務⼈因第⼀百三⼗三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
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16]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第1項：「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繼續清償債務，
⽽各普通債權⼈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以上者，法院得依債務⼈之聲請裁定免責。」

[17]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4條：「其他法令關於破產⼈資格、權利限制之規定，於受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之債務⼈準⽤之。」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9條：「
I 債務⼈聲請清算後，其⽣活不得逾越⼀般⼈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
。
II 債務⼈⾮經法院之許可，不得離開其住居地；法院並得通知⼊出境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境。」

[18]

   可以參考以下法院裁定的附表：臺灣彰化地⽅法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40號⺠事裁定、臺灣雲林地⽅法
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6號⺠事裁定、臺灣⼠林地⽅法院103年度消債清字第47號⺠事裁定。

[19]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第12款：「有下列情事之⼀者，不得登記為候選⼈：……⼗⼆、受破產宣告
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確定，尚未復權。」

[20]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7條第6款：「申請登錄之業務員有下列情事之⼀，應不予登錄；已登錄者，所屬
公司應通知各有關公會註銷登錄：……六、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2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4條：「債務⼈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得向法院為復權之聲請：
⼀、依清償或其他⽅法解免全部債務。
⼆、受免責之裁定確定。
三、於清算程序終⽌或終結之翌⽇起三年內，未因第⼀百四⼗六條或第⼀百四⼗七條之規定受刑之宣告確
定。
四、⾃清算程序終⽌或終結之翌⽇起滿五年。」

[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42&flno=13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42&flno=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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